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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本公司的其他資料

1. 註冊成立

我們的前身雲南水務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在中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本

公司由該前身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根據中國法律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我們已於香

港設立主要營業地點，地址為香港灣仔港灣道18號中環廣場50樓5007室，並於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八日根據公司條例第XVI部在香港公司註冊處註冊為非香港公司。戴杏花女士已獲委

任為我們的代理人，代表本公司於香港接收法律程序文件及通知。

由於本公司在中國註冊成立，故須受中國相關法律及法規以及我們的組織章程細則所

規管。中國法律及法規的有關方面概要載於「附錄三－主要法律及監管條文概要」。我們的

組織章程細則概要載於「附錄四－組織章程細則概要」。

2. 本公司的股本變動

在我們的前身雲南水務公司成立時，初始註冊資本為人民幣600百萬元，其中人民幣

306百萬元由雲南省水務以將其29家附屬公司及合營企業注入雲南水務公司的形式出資及人

民幣294百萬元由北京碧水源以現金形式出資，並已繳足。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雲南水務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650百萬元，其中人

民幣25.5百萬元由雲南省水務以現金形式出資及人民幣24.5百萬元由北京碧水源以注入其於

城投碧水源水務科技的50%權益形式出資，並已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三日，雲南水務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787.88百萬元。增資

額由融源成長以現金形式出資，並已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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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二日，雲南水務公司根據中國法律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

為雲南水務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緊接有關改制後，本公司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787.88百萬

元，分為787,880,000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全部已繳足。內資股持有情況如

下：

名稱 內資股數目 股權百分比

(%)

雲南省水務 331,500,000 42.07

北京碧水源 286,650,000 36.38

融源成長 137,880,000 17.50

30名管理層股東 31,850,000 4.04

總計 787,880,000 100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人民幣 862,564,457元，分為

862,564,457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內資股，全部已繳足。內資股持有情況如下：

名稱 所持內資股數目 股權百分比

(%)

雲南省水務 391,822,062 45.43

北京碧水源 286,650,000 33.23

融源成長 137,880,000 15.98

杭州青域 5,744,958 0.666

四川融琛 8,617,437 0.999

30名管理層股東 31,850,000 3.69

總計 862,564,457 100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編纂]元，

包含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編纂]股內資股及[編纂]股H股（包括根據有關減持國有股份的

相關中國法例由內資股轉換及就社保基金會的利益出售的[編纂]股H股），分別相當於資本

總額約[編纂]%及[編纂]%。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獲全數行使），本公司的註冊資本將為人民幣[編纂]元，

包含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編纂]股內資股及[編纂]股H股（包括根據有關減持國有股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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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中國法例由內資股轉換及就社保基金會的利益出售的[編纂]股H股），分別相當於資本

總額約[編纂]%及[編纂]%。

除本附錄披露者外，本公司股本自其註冊成立以來概無任何變動。

3. 附屬公司的股本變動

我們於本文件日期的附屬公司名單載於本文件附錄一所載會計師報告。下文載列我們

附屬公司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的註冊資本變動。

(i) 無錫中發水務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六日，無錫中發水務（我們擁有75%的附屬公司）的註冊資本

由人民幣30百萬元增至人民幣134百萬元。

(ii) 大理水務

盈餘公積金及未分配利潤於二零一四年四月三十日資本化為註冊資本後，我們的

直接全資附屬公司大理水務的註冊資本從人民幣36.9百萬元增至人民幣200百萬元。

除本文件披露者外，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本公司的任何附屬公司股本概無其他變

動。

4. 股份購回限制

有關本公司購回股份的限制的詳情，請參閱「附錄四－組織章程細則概要－本公司購回

本身股份的權力」。

5. 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在股東特別大會通過的決議案

在我們於二零一四年九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股東通過（其中包括）下列決

議案：

(a) 批准本公司發行H股及上市，其中上市後本公司將予發行的H股數目（假設[編纂]不

獲行使）不得超過[編纂]股H股（未計及由國有股份轉換以轉讓予社保基金會的H

股），即約佔股份總數的[編纂]%；H股的[編纂]將根據路演結果及賬目，由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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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獨家全球協調人確定；經中國有關監管機關批准後，本公司的國有股東將數目

合共相當於[編纂]數目[編纂]%的內資股（倘[編纂]獲全數行使，則[編纂]數目將會

增加）轉撥至社保基金會；

(b) 待[編纂]完成後，有條件採納將於上市日期起生效的組織章程細則，並授權董事會

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上市規則及按照有關監管及批准機關的規定修訂組織章程

細則以及酌情修訂其字眼及內文；及

(c) 批准董事會處理有關發行H股及上市的一切事宜。

6. 重組

我們進行重組，有關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誠如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嘉

源律師事務所確認，我們已從有關中國政府機關取得有關重組的所有相關批文，並已就重

組正式向有關中國政府機關備案。重組符合中國所有有關適用法律、規則及法規。

7. 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

有關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及會計師報

告。

B. 有關我們業務的進一步資料

1. 重大合約概要

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已訂立以下屬或可能屬重大的合約（並非於日常業務過

程中訂立的合約）：

(a) 由雲南省水務、北京碧水源、雲南水務公司、29名管理層股東與融源成長就融源

成長向雲南水務公司總投資額人民幣400.0百萬元而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

五日的增資協議，其中人民幣137,880,000元乃用作雲南水務公司的註冊資本，佔

雲南水務公司經擴大註冊資本的17.5%，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架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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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雲南省水務、北京碧水源、雲南水務公司、29名管理層股東與融源成長就融源

成長向雲南水務公司注資人民幣137,880,000元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五日

的股東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一份補充協議補充），進一步詳情

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c) 由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雲南省水務與融源成長就雲南水務公司增資人民幣

137,880,000元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五日的協議（經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的一份補充協議補充），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

(d) 由本公司、雲南省水務、北京碧水源、30名管理層股東、融源成長、杭州青域與

四川融琛就雲南省水務、杭州青域及四川融琛分別向本公司增資人民幣210.0百萬

元、人民幣20.0百萬元及人民幣30.0百萬元（當中人民幣60,322,062元、人民幣

5,744,958元及人民幣8,617,437元分別向本公司註冊資本出資，其餘注入本公司資

本盈餘賬）以分別收購本公司經擴大註冊資本3.3504%、0.666%及0.999%而訂立日

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增資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架

構」；

(e) 由本公司、雲南省水務、北京碧水源、30名管理層股東、融源成長、杭州青域與

四川融琛就雲南省水務、杭州青域及四川融琛根據上文(d)段所載增資協議注資訂

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股東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

司架構」；

(f) 由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雲南省水務、杭州青域與四川融琛就雲南省水務、杭州

青域及四川融琛增資分別收購本公司經擴大註冊資本3.3504%、0.666%及0.999%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歷史、重組及公司

架構」；

(g) 本公司、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與雲南省水務訂立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日的

股份委託協議，據此，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及雲南省水務將循環經濟的100%股權

委託予本公司，進一步詳情載於「關連交易」；

(h) 不競爭協議，進一步詳情載於「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i) 不競爭承諾，進一步詳情載於「與控股股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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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由雲南省水務就我們因本文件所披露的不合規事宜及產權瑕疵而產生的任何損失

或開支向本公司作出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的彌償保證承諾，進一步詳情載於

「業務」一節；

(k) 由北京碧水源就我們因本文件所披露的不合規事宜及產權瑕疵而產生的任何損失

或開支向本公司作出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六日的彌償保證承諾，進一步詳情載

於「業務」一節；

[編纂]

(r) 香港承銷協議，詳情載於「承銷－香港承銷安排－[編纂]－香港承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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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識產權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或已申請註冊下列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知識

產權：

(a) 商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申請下列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商標。

商標 申請人 申請編號 申請地點 類別 申請日期

雲南水務公司 15027899 中國 11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5027973 中國 39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5027963 中國 40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5027990 中國 42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雲南水務公司 15027903 中國 11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5027987 中國 39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15028036 中國 40 二零一四年
七月三十日

本公司 303108122 香港 37, 39, 40 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日

本公司 303108131 香港 37, 39, 40 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日

本公司 303108140 香港 37, 39, 40 二零一四年

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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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專利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於中國獲授下列對我們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專利：

專利 專利權人 專利號 專利類型 申請日期 授出日期 屆滿日期

一種高抗污染的 城投碧水源 2010206762260 實用新型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二零年
MBR膜組件 水務科技 十二月 八月十七日 十二月

二十二日 二十一日

污泥半幹化 北京科林皓華 201120350388X 實用新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二一年
處理裝置及 九月十九日 七月四日 九月十八日
污泥幹化機

一種摩擦驅動的 北京科林皓華 2013200017713 實用新型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二三年
複合式多級 一月五日 八月十四日 一月四日
 破袋篩分機

一種垃圾滲濾 北京科林皓華 2011203503004 實用新型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二一年
液膜系統 九月十九日 七月十八日 九月十八日
清洗裝置

一種摩擦驅動的 北京科林皓華 2013100015515 發明 二零一三年 不適用 (1) 不適用 (1)

複合式多級 一月五日
破袋篩分機 (1)

垃圾回收處理器 北京科林皓華 2014205864640 實用新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四年
十月十一日 四月八日 十月十日

多功能家居垃圾 北京科林皓華 2014206489500 實用新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四年
處理器 十一月一日 四月八日 十月三十日

專用環境垃圾 北京科林皓華 2014204514122 實用新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四年
運輸車 八月十二日 二月四日 八月十一日

環境垃圾箱 北京科林皓華 2014204336604 實用新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二四年
八月四日 一月二十日 八月三日

附註：

(1) 該專利申請的批准通知已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六日發出。我們已支付註冊費用並預期相關機關將於二

零一五年六月發出正式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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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於中國申請下列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專利：

專利 專利申請人 申請編號 專利類型 申請日期

一種用於分離膜深度 城投碧水源水務 2013104697706 發明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
清洗的鹼性清洗劑 科技
及應用

一種乾法保存的纖維 城投碧水源水務 2013106516300 發明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五日
增強中空纖維膜的 科技
製備方法及其生產
設備

一種膜材料耐衝擊性 城投碧水源水務 2013107139792 發明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測試方法及其測試 科技
裝置

一種親水性細胞結構 城投碧水源水務 2014103475271 發明 二零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的增強中空纖維膜及 科技
其製備方法和設備

一種抗污染中空纖維 城投碧水源水務 2014107281186 發明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內部增壓膜及 科技
其製備方法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根據若干專利特許協議，我們已獲北京碧水源及北京華利嘉環

境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授權於中國境內使用下列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專利：

專利 專利權人 被許可人 專利號 專利類型 屆滿日期

一種城市污水 北京碧水源 本公司 201210230088.7 發明 二零三二年

深度處理方法 七月三日

一種幹態中空 北京碧水源 本公司 201110399111.0 發明 二零三一年

纖維膜的通量 十二月四日

恢復方法

一種污泥幹化 北京華利嘉 北京科林 201120111647.3 實用新型 二零一八年

處理系統 環境工程 皓華 六月二十三日

技術有限公司

一種污泥厭氧 北京華利嘉 北京科林 201120350417.2 實用新型 二零一八年

消化裝置 環境工程 皓華 六月二十三日

技術有限公司

一種強化污泥 北京華利嘉 北京科林 201120350253.3 實用新型 二零一八年

減量的污泥 環境工程 皓華 六月二十三日

厭氧消化裝置 技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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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域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已註冊下列對我們的業務而言屬重要的域名：

域名 註冊人 屆滿日期

www.yunnanwater.cn 本公司 二零二四年

八月二十五日

該已註冊或經許可網站的內容並不構成本文件的一部分。

除上述者外，概無對我們的業務屬重要的其他商標、專利、域名或其他知識產權。

C. 有關我們的董事、最高行政人員、監事及主要股東的其他資料

1. 董事、最高行政人員及監事權益披露

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並無獲行使），以下董事、最高行政人員或監事將於本公

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登記冊內的權益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

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或淡倉。

董事／ 所持股權
最高行政人員／ 佔本公司股本總額
監事姓名 權益性質 所持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

于龍，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黃雲建 (1)，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劉旭軍 (2)，執行董事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附註：

(1) 黃雲建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雲南省水

務及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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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劉旭軍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雲南省水

務及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2. 服務合約

根據上市規則第19A.54條及19A.55條，我們與各董事及監事就（其中包括）符合相關法

律法規、遵守組織章程細則及仲裁條款訂立合約。

除上文披露者外，我們並無且不擬與我們的任何董事或監事以彼等各自董事╱監事身

份訂立任何服務合約（於一年內屆滿或由僱主於一年內終止而毋須賠償（法定賠償除外）的合

約除外）。

3. 董事及監事的薪酬

截至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已支付予董

事及監事的薪酬及授予彼等的實物褔利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212,000元、人民幣1,327,000元

及人民幣2,280,000元。除會計師報告內附註9所披露者外，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三個財政年度概無董事或監事自本公司收取其他薪酬或實物褔利。

根據現行安排，預期董事及監事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將分別自本

公司收取報酬（包括薪酬及實物褔利）合共約人民幣3.17百萬元及人民幣0.54百萬元。

於往績記錄期，概無訂立有關董事或監事已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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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股東

據董事所知悉，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並無行使[編纂]），以下人士將於我們的股份或

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

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股東大會投票權的我們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

權益：

所持股權
佔本公司股本總額

股東 權益性質 所持內資股數目 概約百分比

(%)

雲南省水務 (1)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 (2)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劉旭軍 (1、3)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

共同持有權益

黃雲建 (1、4)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

持有權益

王勇 (1、5)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與另一名人士共同

持有權益

北京碧水源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融源成長 (6) 實益擁有人 [編纂] [編纂]

昆侖信託有限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責任公司 (6)

中油資產管理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有限公司 (6)

中國石油天然氣 於受控制法團權益 [編纂] [編纂]

　集團公司 (6)

附註：

(1) 雲南省水務由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全資擁有並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雲南省水務及一致行動人士各自被視為於彼等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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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雲南省水務由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雲南省城投集團公司被視為於雲南

省水務持有的所有股份中擁有權益。

(3) 劉旭軍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雲南省水

務及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4) 黃雲建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雲南省水

務及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5) 王勇為[編纂]股內資股的實益擁有人。憑藉一致行動協議，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被視為於雲南省水務

及一致行動人士合共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6) 融源成長由其一般合夥人昆侖信託有限責任公司控制84.86%；昆侖信託有限責任公司由中油資產管理有

限公司擁有82.18%；而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由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全資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昆侖信託有限責任公司、中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及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各自被視為於融源成長

持有的所有內資股中擁有權益。

5. 個人擔保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及監事並無就我們所獲授的銀行融資向貸款人提供個人擔

保。

6. 已付或應付代理費或佣金

除於「承銷」所披露者外，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概無就發行或銷售本公司或其任何

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或貸款資本而支付佣金、折扣、代理費、經紀佣金或其他特別條款。

7. 關聯方交易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曾進行會計師報告附註39所述的重大關聯方交易。

8. 免責聲明

除「歷史、重組及公司架構」、「承銷」及「主要股東」所披露者外：

(a) 我們的董事或監事及「附錄五－專家資格」所列任何各方概無：

(i) 於本公司的發起中擁有權益或於本公司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所收購、出

售或租賃或擬收購、出售或租賃的任何資產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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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本文件日期仍然有效且與我們的業務有重大關係的任何合約或安排中擁有

重大權益；

(b) 「附錄五－專家資格」所列各方概無：

(i) 於我們的任何股份或我們附屬公司的任何股份中合法或實益擁有任何權益；

或

(ii) 認購或提名他人認購我們的股份或任何證券的任何權利（不論可否依法執

行）；

(c)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監事或彼等各自的聯繫人或任何股東（據董事所知，

擁有我們已發行股本5%以上者）概無於我們的五大供應商及五大客戶中擁有任何權

益；

(d) 董事、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概無在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

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

或被視為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於該條所述登記

冊載列或H股於聯交所上市後根據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

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 就本公司任何董事或監事所知，我們的董事或監事概無擔任一家公司（於本公司股

本中擁有權益且於H股在聯交所上市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3分部須

予披露者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所有情況下在我們的任何附屬公司股東

大會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者）的董事或僱員；及

(f) 除本公司業務外，我們的董事概無在與本公司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

爭的任何業務中擁有根據上市規則須予披露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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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資料

1. H股持有人稅項

(a) 香港遺產稅

董事已獲告知，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目前不大可能須承擔重大遺產稅責任。

(b) 諮詢專業顧問

有意持有H股的人士如對認購、購買、持有、出售或買賣H股或行使該等股份所附權利

的稅務影響有疑問，務請諮詢其專業顧問。謹此強調，本公司、董事或參與[編纂]的其他各

方概不對H股持有人因認購、購買、持有、出售或買賣H股或行使該等股份所附任何權利而

產生的任何稅務影響或責任承擔責任。

2. 訴訟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並無涉及任何可能對我們的財務狀況或經營業績構成重

大不利影響的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序，且就我們所知，我們亦無尚未完結或令我們面

臨威脅的重大訴訟、仲裁或行政程序。

3. 獨家保薦人

獨家保薦人已代表我們向上市委員會申請批准(i)根據[編纂]將予發行的H股（包括因[編

纂]獲行使而可能發行的任何H股）；及(ii)將由社保基金會持有由國有股份轉換而成的H股上

市及買賣。我們已作出一切必要安排，以讓證券獲准納入中央結算系統內結算及交收。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符合上市規則第3A.07條所載適用於保薦人的獨立性標準。

本公司已同意向獨家保薦人（作為[編纂]的本公司保薦人）支付6.0百萬港元的費用（「保

薦人費用」）。保薦人費用僅涉及獨家保薦人作為保薦人向我們提供的服務，不涉及其可能

提供的其他服務，如（不限於）累計投標、定價及承銷。

4. 開辦費用

本公司已產生估計開辦費用約人民幣1.26百萬元，乃由本公司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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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專家資格

於本文件提供意見的專家的資格如下：

名稱 資格

招商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可從事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第1類（證券交易）、

第2類（期貨合約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及第9類

（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持牌法團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嘉源律師事務所 本公司中國法律顧問

安永 獨立行業顧問

仲量聯行企業評估及諮詢有限公司 獨立估值師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 內部控制顧問

6. 專家同意

「附錄五－法定及一般資料－專家資格」所載各專家已就刊發本文件發出其各自書面同

意，同意按其各自所載格式及內容轉載其報告及╱或函件及╱或引述其名稱，且並無撤回

有關書面同意。

上述專家概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擁有任何持股權益，亦無認購或提名他人認

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證券的權利（不論可否依法執行）。

7. 合規顧問

我們已遵照上市規則第3A.19條的規定委任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於上市後出任我們的合

規顧問。

8. 無重大不利變動

董事確認，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即編製會計師報告所載最近期合併財務業績

之日）起至本文件日期止，我們的財務或交易狀況並無重大不利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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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警告」一節。

9. 約束力

倘根據本文件提出申請，本文件即具效力，全部有關人士須受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第44A及第44B條的所有適用條文（罰則條文除外）約束。

10. 其他事項

除本附錄所披露者外：

a. 於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i)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繳足或部分繳足股份或

貸款資本以換取現金或現金以外的代價；及(ii)並無就發行或銷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而授出佣金、折扣、經紀費或其他特別條款；

b. 本公司的股份或貸款資本概無附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同意附於任何期權；

c. 我們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創辦人股份、管理層股份或遞延股份；

d. 我們的附屬公司並無發行或同意發行任何債券；

e. 我們並無尚未行使可換股債務證券或債券；

f. 並無豁免或同意豁免未來股息的安排；

g. 過去12個月並無出現可能或已經對我們的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的業務中斷；

h. 本公司概無任何股本或債務證券（如有）目前於任何證券交易所或交易系統上市或

買賣，且目前亦無尋求或同意尋求於聯交所以外的任何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批准上

市；及

i. 我們目前無意申請成為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且預計不會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所規限。

我們的H股持有人股東名冊存置於我們在香港的H股證券登記處。除非我們的董事另行

同意，否則H股的一切轉讓及其他業權文件必須呈交H股證券登記處登記，而非呈交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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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雙語文件

本公司已依據香港法例第32L章公司條例（豁免公司及招股章程遵從條文）公告第4條所

規定的豁免，分別刊發本文件的英文及中文版本。

12. 發起人

本公司的發起人為雲南省水務、北京碧水源、融源成長及30名管理層股東。

除本文件所披露者外，緊接本文件日期前兩年內，我們概無就[編纂]或本文件所述有關

交易向任何上述發起人支付、配發或給予或建議支付、配發或給予任何現金、證券、金額

或其他利益。


